人才公寓邀您入住！2021年度庐山市人才公寓申请开始啦

根据《庐山市人才公寓管理办法（试行）》（庐才字〔2019〕23号）文件精神，现就市人才公寓申请工作通知如下：

一、配租情况

庐山市人才公寓首期20套住房位于城东安置小区（二期）2栋电梯住房。其中，Ι户型（两室两厅）面积80平方米的10套；Ⅱ户型（一室一厅）面积52平方米的10套。

二、配租原则

A、B、C类人才配租A类户型，D、E及其他类人才配租B类户型。符合A类房源的申请对象根据申请需求配租，符合B类房源的申请对象，当申请人数大于人才公寓空置房源数时，按“高端人才>企业人才>事业单位人才>机关人才”的优先顺序安排。同一层次人才，且属同一类别的，按申请时间先后顺序安排。  

三、申请条件

申请人应在庐山市区工作，且申请人家庭应在本市城区规划范围内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符合《中共九江市委 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九江市人才新政30条>的通知》（九字〔2018〕16号）附件1中《九江市人才分类目录》高层次人才标准；

（二）2018年后新引进在庐山市行政企事业单位工作，并参加了庐山市社会保险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

（三）经市委人才办认定的其他人才。
四、租金及补贴

人才公寓租金标准按市公租房标准执行，经市委人才办审核同意的人才公寓承租人，其房屋租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人才公寓的物业管理费、水电燃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等相关费用由承租人或其所在单位按有关租住协议进行缴纳。

五、申请材料
各申请对象或用人单位到市政务服务大厅住建局窗口或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一份）：

1.《2021年度庐山市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

2.身份证（护照）、户口薄、结婚证等；

3.劳动合同、社保明细；

4.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人才荣誉称号证书（文件）、中层及以上职务任职文件、县级部门及以上荣誉表彰、发明专利的文件和证书等。

六、审核方式

市保障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初审，工作单位、主管单位、市委人才办和市保障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三级审核。申报对象在三级审核合格后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住建局牵头）将名单录入《庐山市人才公寓申请受理审核情况登记台账》，享受有效期为2年的人才公寓资格。 

七、租期约定

人才公寓签约租期一般为2年。期满需续租的，承租人应提前3个月向市委人才办提出书面申请。市住建局每年对人才公寓租住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核查，不符合续租条件的，通知其退出人才公寓，并办理相关退出手续。

八、申请时间

请符合人才公寓申请条件的人才或人才所在单位于2021年4月20日前将申请材料送至市住建局，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792-2666546（市住建局）
附件：1.《庐山市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

      2.《九江市人才分类目录》
中共庐山市委人才办

                                   2021年3月1日
附件1：
庐山市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本人
2寸照片

粘贴处

	民  族
	
	籍 贯
	
	户籍地
	
	

	最高学
历学位
	
	参加工

作时间
	
	婚姻状况
	
	

	本人联系方式
	
	身份证

号码
	
	配偶
2寸照片

粘贴处

	配偶姓名
及联系方式
	
	配偶身份
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

职务
	
	配偶工
作单位
	
	

	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姓名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合同工作年限
	

	申请住房面积
	
	入住时间
	

	主要
工作
（学习）
经历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表中所填写信息及所提供相关证件、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本人授权本单位经办人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阅本人家庭住房情况、到市社保局查阅本人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并同意政府相关部门核查本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            

年   月   日    

	用人

单位
申报

意见
	本单位承诺表中所填写申请人信息及所提供相关证件、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不动产中心意见
	经审查，申请人家庭在本地无住房登记。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社会保险局意见
	经审查，申请人从      年    月开始在庐山市缴纳社保。

（柔性引进人才此栏无需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
	经初审，申请人符合租住人才公寓资格条件。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

人才办意见
	申请对象符合人才认定标准，同意申请人租住人才公寓。

经办人：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反馈

意见
	申请人已于      年    月入住        （房号），按协议其租期于      年    月到期。

经办人：                 负责人：

（市保障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4份，用人单位、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和市委人才办各1份；

  2.申请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相关学历（资格）等证书和社会保险缴费凭证（或有效证明）原件及1份复印件。
附件2：

九江市人才分类目录
依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参考国内其他城市对人才的分类标准，结合实际，九江市人才分类目录为五个层次，分别是：国内外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市级领军人才、其他人才(分别用A、B、C、D、E来指代，其中A、B为高端人才， A、B、C、D为高层次人才)。
A类：国内外顶尖人才。主要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获得者；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达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在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担任过相当于终身教授、首席技术官等职务的著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中的顶尖人才和团队带头人；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其他相当层次人才。
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中除杰出人才之外的入选人员、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人员；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科院“百人计划”A类入选人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他相当层次人才。
C类，省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赣鄱英才555工程”入选人员；“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入选人员；省“双千计划”入选人员；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井冈学者”特聘教授；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省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省级教学名师；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级首席技师；省“振兴杯”职业技能竞赛等技能大奖获得者；其他省部级奖项一等奖以上获得者；其他相当层次人才。
D类，市级领军人才。主要包括：市“双百·双千”人才工程入选人员；“市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人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医、名师、名家”工作室领衔人、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人才；“九江工匠”获得者；“企业领军人物”和“优秀企业家”获得者；其他相当层次人才。
E类，其他人才。　　

